
系统编号：2019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19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国药科大学非采购项目合同（用印）审批表
	合同名称
	

	合同相对方
	

	标的额
	
	合同份数
	
	每份页数
	

	经办人
	
	联系方式
	

	
合法性审查
	法律事务办公室
（  ）已出具审查意见。
签名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

	


审查及申请

	承办方声明及意见
1．严格遵守法律及学校有关规定，依法签订、履行合同；
2．已严格审查合同相对方的资格、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；
3．合同相对方名称（姓名）与签章一致；
[bookmark: _GoBack]4．本方与合同相对方无利益关系；
5．清楚合同的履行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和违约条款；
6．以上如有不符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已审核合同的真实性、业务相关性和合理性。同意签署合同。
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


审  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归口管理部门

1.是否同意签署
 不同意    同意
2.是否需要校领导审批
否 是
3.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字盖章：
日期：
	校领导


 不同意   
 同意
 其他



签名：

日期：


      合同领取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备注：
1.审批部门应对用印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用印后果负责；
2.审批部门应根据合同性质和内容判断是否需经校领导审批。如审批表无校领导审核审批，视同审批部门有关审批并由审批部门承担相关的责任；重大合同必须有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3.未予审批不得用印，如承办方即归口管理部门，应同时在承办方及归口管理部门处签字盖章；
4.按规定用印前的合同（或协议）应留存一份作为本审批表附件；
    5.本表单由招投标办公室留存。
